
B7 律师说法
www.shfzb.com.cn

2021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一

公众人物肖像的使用与风险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张楠 田春桃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什么是肖像权

《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条第一

款规定：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

生命权 、 身体权 、 健康权 、 姓名

权、 名称权、 肖像权、 名誉权、 隐

私权等权利。

肖像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民

事权利， 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具体

人格权。

肖像是通过影像、 雕塑、 绘画

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

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

首先， 肖像是自然人的外部形

象， 而且并不专指 “以面部形象为

主的形象 ”， 包括可供识别的手 、

脚、 背等外部形象；

其次， “可供识别” 是指可以

通过固定在载体上的形象区分本人

与他人的不同， 不具有可识别性的

形象就不是肖像；

最后， 这些外部形象还需要通

过影像、 雕塑、 绘画等方式固定在

一定的载体上。

《民法典》 规定， “自然人享

有肖像权， 有权依法制作、 使用、

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

像”；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肖像

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 复制、 发

行、 出租、 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即使肖像作品的权利人对于肖

像作品拥有著作权， 没有肖像权人

的明确授权， 肖像作品权利人仍然

不能随意使用该肖像作品。

肖像权侵权的认定

关于侵犯肖像权的规定， 《民

法典》 公布前后发生了变化。

《民法通则》 规定公民享有肖

像权， 未经本人同意， 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139 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

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作广告 、 商

标、 装饰橱窗等， 应当认定为侵犯

公民肖像权的行为。

因此 ， 在 《民法典 》 实施之

前， “以营利为目的” 是认定肖像

权侵权的依据之一。

但 《民法典》 并未将以营利为

目的作为认定肖像权侵权的前提。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 物

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未经肖像

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 使用、 公开

肖像权人的肖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肖像权的侵权标准就此转变为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 + “除外条

款”， 除外条款即合理使用条款。

只要未经本人同意， 即便没有

营利目的和主观恶意， 同样可能构

成侵害肖像权。

肖像权的合理使用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条规

定了肖像权合理使用的五种情形：

1.为个人学习、 艺术欣赏、 课

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在必要范围

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

2.为实施新闻报道， 不可避免

地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

《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九条也

规定：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

舆论监督等行为的， 可以合理使用

民事主体的姓名、 名称、 肖像、 个

人信息等； 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

体人格权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新闻报道是报纸 、 刊物 、 广

播、 电视等大众传媒及时将新闻事

实予以公开和传播的行为， 是新闻

机构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闻报道中使用他人肖像的前

提是 “不可避免”， 当肖像权人的

肖像与特定公共事件相结合时， 因

其肖像融入某公共事件而被法律限

制权利。 如果构成合理使用， 未经

权利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也不构成

对肖像权的侵犯。

“合理使用” 要求使用肖像时

的相关摄影摄像语言、 后期制作和

文字说明等必须客观真实， 不得捏

造 、 夸大事实对肖像权人造成丑

化、 污蔑和贬损。

3.为依法履行职责， 国家机关

在必要范围内制作、 使用、 公开肖

像权人的肖像。

本项对国家机关使用肖像明确

规定了两个限制条件： （1） 依法

履行职责时才可以制作、 使用、 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2） 在必要

范围内， 超过必要范围的， 即使是

依法履行职责， 也构成对肖像权的

侵权。

4.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 不可

避免地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

对于肖像权人来说， 在公共场

所中活动， 应当知晓有被拍摄的可

能； 对于拍摄者， 应当满足 “不可

避免” 的条件。

5．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

人合法权益， 制作、 使用、 公开肖

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

此条款为兜底条款， 揭示了合

理使用的保护利益所在。

公众人物肖像权的保护

（一） 公众人物肖像权保护现

状。

近年来， 由于对公众人物肖像

使用而产生的纠纷越来越多。

根据北京互联网法院通报的涉

网肖像权案件审理情况 ， 自 2018

年 9 月 9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利用网络侵

害人格权纠纷 6284 件， 其中侵害

肖 像 权 纠 纷 4109 件 ， 占 比 约

65.4%， 居人格权纠纷收案首位 。

而绝大部分肖像权利人为有一定社

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 尤其以演艺

领域名人居多。

而侵权行为涵盖多个行业， 包

括美容、 化妆品、 医疗和服装服饰

行业等。 而侵权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微信公众号文章配图、 电商平台店

铺及企业官网或微博的商品服务推

介、 表情包、 蜡像、 泥塑等。

仅从医美机构或医美平台涉诉

情况和审理结果来看， 擅自使用明

星照片遭起诉后 ， 原告胜诉的居

多， 即使被告上诉， 很大概率也是

二审维持原判。

（二） 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

但是也有明星起诉败诉的案

件， 鞠某诉上海沁瑜文化肖像权纠

纷一案中， 法院认为， “原告作为

演艺圈公众人物， 对社会公众就其

公开发布的照片进行评价理应负有

一定的容忍义务， ‘花椰菜大王’

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文章， 虽未

经原告同意使用其肖像， 但未对原

告的肖像进行任何丑化、 贬损， 且

于庭审前已经删除。 因此， 关于原

告主张被告侵犯其肖像权， 本院难

以认同”。

原告鞠某不服一审判决， 向上

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 上海一中院

“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身份、 行为方

式、 行为目的、 影响后果等因素，

认定被上诉人发布的涉案文章中使

用的鞠某的肖像不构成对其肖像权

的侵害。 一审判决于法有据， 上海

一中院予以认同”。

本案中， 首先被告并未以营利

为目的使用鞠某的肖像， 法院的观

点认为， 公众人物的肖像、 行为等

涉及公众兴趣和娱乐生活， 构成了

社会公众生活的一部分， 属于公众

的利益， 关系到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和舆论监督的开展。 因此， 为实现

法律保护上的实质平等， 有必要从

维护公众利益考虑， 对公众人物的

人格利益进行限制保护。

公众人物的知名度与公众的讨

论相辅相成， 在私人利益与公众利

益、 公众知情权和舆论监督发生冲

突时， 公众人物应当承担一定的容

忍义务， 让渡部分精神性人格权。

针对肖像权这一权利来说， 除

非公众人物事先声明不得在任何情

况下制作或使用肖像， 或者行为人

使用肖像的行为涉及肖像的经济利

益 、 丑化 、 玷污 、 非法利用等情

形， 公众人物对于自己的肖像被合

理地公开和评论等行为， 负有一定

的容忍义务。

（三） 对自媒体使用公众人物

肖像权的思考。

以最近发生的明星吴某涉嫌犯

罪事件为例， 微博、 微信甚至一些

视频网站中的自媒体并没有商业宣

传目的， 仅是讨论、 评价这一事件

并在文章中引用吴某的照片， 这种

情况构成侵权吗？

虽然 《民法典》 对于肖像权侵

权的认定不再把 “以营利为目的”

作为标准之一， 只要未经许可而使

用就构成侵权， 但是 《民法典》 第

九百九十八条也规定， “认定行为

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

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 应当

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 影响

范围 、 过错程度 ， 以及行为的目

的、 方式、 后果等”。

吴某作为公众人物， 谋求公众

关注的同时， 必然要承担一定的容

忍义务。 对本次事件中吴某肖像权

侵权行为的认定， 也必定需要综合

考虑多种因素。

1.公共利益。 前文已经指出，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和舆论监

督的， 可以合理使用包括肖像权在

内的人格权。 但是， 公众人物的个

人感情等私生活内容却与社会公共

利益无关， 并不能因为关注的人为

大多数， 而使其成为一种社会公共

利益需要， 从而要求公众人物对此

予以容忍。

如果吴某事件只是纯粹的个人

感情纠纷， 那么这一事件与社会公

共利益无关， 行为人在文章中使用

其肖像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现在， 检察机关对吴某以涉嫌

强奸罪批准逮捕， 这一事件就属于

重大的法律事件和公共事件， 其人

格权必然受到公众知情权的限制，

在相关事件的报道和舆论监督中，

可以使用其肖像， 但是也要履行注

意义务。

2.真实性原则。 北京二中院在

张艳霞诉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肖像

权纠纷一案中指出， 除非有使用必

要， 将公民肖像用于负面新闻报道

构成不当使用行为， 应当承担侵犯

肖像权的法律责任。

行为人在未经本人同意使用其

肖像时 ， 应当注意肖像的使用方

式， 避免导致正常的人格形象受到

不良影响， 给权利主体的人格形象带

来侵害， 这是合理使用他人肖像的应

有之义。 本案的观点虽然是针对非公

众人物肖像权侵权作出的， 但我们认

为对于公众人物同样适用。

吴某因为涉嫌强奸罪被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 在实施新闻报道、 舆论监

督等行为时可以使用吴某的肖像等信

息。 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境下， 仍需要

遵从真实性原则：

第一， 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是以

真实披露为前提的， 文章内容不能歪

曲、 揣度或者猜测未经证实的事实；

第二， 使用公众人物肖像时， 不应该

使用误导性的肖像作品， 虽然吴某因

为涉嫌强奸罪被批准逮捕， 但法律规

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

都不得确定有罪。 如果文章中直接使

用类似吴某身穿囚服的照片， 可能会

使大众误认为吴某已经被定罪判刑。

因此， 自媒体在文章中编造、 歪曲事

实或者使用引人误解的肖像可能构成

侵权。

3.合理性原则 。 无论是 《民法

典》 第九百九十九条还是第一千零二

十条都提到了两个字———合理， 我们

认为 ， 合理性原则应该包含以下两

点：

首先， 合理使用应当注意必要的

限度， 在文章中使用肖像作品能够说

明问题即可， 使用的照片数量过多，

则有主观恶意之嫌；

其次， 合理使用不应出现丑化、

贬损的行为， 如以 P 图 、 制作表情

包等方式伪造 、 恶搞公众人物的肖

像， 同样违反法律规定对肖像权的保

护， 即使是使用他人恶搞的照片， 仍

有可能被认定侵权。

总结

我们认为， 公众人物在享有普通

公民所不能享有的社会知名度、 关注

度、 影响力、 号召力等特有利益时，

也应受到一定制约机制的约束。

但是， 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并不

意味着可以随意使用他们的肖像， 新

闻报道和舆论监督都应当遵从公共利

益原则、 真实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

秉持合理、 合法的态度与方式。

使用公众人物肖像不应肆意丑

化、 污蔑和贬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等方式侵害肖像权。

发生肖像权侵权纠纷后， 应当立

即停止侵权、 删除肖像载体， 避免侵

权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

互联网时代， 各类爆炸新闻总会引起大众的热情讨论， 尤其
是对于娱乐圈的新闻， 自媒体往往更是抱着 “娱乐” 的精神而津
津乐道。 在编发此类文章时， 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相关公众人物
的肖像。

《民法典》 实施以前， 行为人必须是出于商业化的目的使用
他人肖像才被认定为侵权。 但 《民法典》 剔除了商业化使用这一
前提， 不再将 “以营利为目的” 作为认定肖像权侵权的条件之
一。

那么， 自媒体为了讨论娱乐圈热点事件而使用相关公众人物
的肖像， 是否会被认定为侵权呢？

资料图片

公 告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

警支队依法扣留的车辆中， 由
于车主和驾驶人逾期未来接受
处理而滞留的涉案车辆， 根据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112条之规定， 现
将下列车辆公告。 公告三个月
期间， 车主及驾驶人逾期仍不
来接受处理的， 对扣留的车辆
依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
交警支队

2021年8月30日

1、 姓名 ： 杨波 ， 违法日期 ：

2021 -6 -20， 车 辆 牌 号 ： 沪

A05908， 车辆类型 ： 小客车 ，

法律文书编号 ： 3000579748，

车辆查询结果 ： 达报废标准 ，

车架号： WBADM…V01325；

2、 姓名 ： 熊烨 ， 违法日期 ：

2021 -6 -9， 车 辆 牌 号 ： 沪

JE7287， 车辆类型 ： 小客车 ，

法律文书编号 ： 3700204290，

车辆查询结果 ： 达报废标准 ，

车架号： WBABV…Z65928；

3、 姓名： 陈德荣， 违法日期：

2017 -5 -16， 车 辆 牌 号 ： 沪

AZS238， 车辆类型 ： 小客车 ，

法律文书编号： 事故车， 车辆

查询结果： 逾期未检验， 车架

号： LSY8C…041506


